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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8-03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业绩预告

项 目 本期（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45�%�—55�%

盈利：67,853.10万元

盈利：30,533.90万元-37,319.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182元—0.2667�元 盈利：0.484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15�%

盈利：29,293.83万元

盈利：32,223.21万元-33,687.9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03元—0.2407�元 盈利：0.2093元

（2）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期（2018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70�%�—80�%

盈利：45,003.64万元

盈利： 9,000.73�万元-�13,501.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43元—0.0965��元 盈利： 0.321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出售青海佛照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38%股权及减持国轩高科

股票8,770,400股，合计获得投资收益45,528.28万元，增加2017年第三季度净利润38,

943.82万元。 2018年没有上述投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仅为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8-065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 1�月 1�日到 2018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1） 2018年 1-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700万元～4100万元

盈利：1878.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6.98%～118.2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975元～0.1080元 盈利：0.0495元

（2） 2018年7-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7年7月1日至

2017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00万元～-200万元

盈利：-1063.4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58%～81.1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158元～-0.0053元 盈利：-0.0280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主要原因为公司金属制品业务由于环

保政策收紧和去产能的影响，市场供需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改善，公司产品价格回升，

同比实现了减亏。 且公司商业保理业务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8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8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

以三季度报告公告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18-020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报道简述：2018年10月13日起 ，媒体上出现了标题为《打酱油的注意了！ 江苏消保

委发布试验报告 海天、***等被点名》新闻报道，报道内容涉及海天产品内容为：2017年

1月份生产的一瓶海天500ml生抽酱油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NRV%计算有误，标识与实

际检测结果不符合。

针对此报道，公司进行了核实和调查，现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NRV%是营养成分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 是食品营养标签上比较食品营养成

分含量多少的参考指标， 计算公式为：（营养成分含量/NRV参考值）X100%=� NRV�

%。 按照公式可计算出该瓶生抽蛋白质NRV%=0.9（实测蛋白质含量）÷60（NRV参考

值）×100%=1.5%。 而公司在该瓶生抽标签中把蛋白质NRV%仅标识为1%，因为标示

值低于了计算值，所以被点名了。

蛋白质是对健康有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NRV%是一个营养参考值，标签上的标示

值低于计算值并不构成产品品质问题，更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对于海天的产品，消

费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酱油产量最大的国家，酱油是中国消费者“开门七件事” 中的头等大

事，各级政府、协会、企业多年来不断的努力，建立酱油标准，规范生产制度，提升食品安

全等等，将中国酱油的品质推向世界，海天作为全球最大的调味品生产企业，我们在行

业内率先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国家认可实验室，拥有业内最先进的检测技术，海

天的食品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一直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原料黄豆到酱油产品出厂，每

一个生产环节都需要经历严苛的质量检测，确保每一瓶海天酱油的优质和安全。 海天始

终坚持落实食品企业的主体责任，永远把质量与安全放在首位，海天4000多名员工每天

都在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吃到优质放心的产品。

海天会依然坚守产品品质不动摇，诚信对待每一个消费者和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26� 900937�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公告编号：临2018-029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亏损约5亿元。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亏损约6.4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仍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5亿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6.4亿元。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70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384万元

（二）每股收益：-0.20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期因煤价同比大幅上涨成本增支约5亿元，电力市场深调辅助服务费支出同比增加约 1.14亿元，导致

本报告期预计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参股企业-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发布三季度报告，导致本公司业绩存在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编号：临2018-030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全资及控股电厂完成发电量190.3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2.92%；上网电量完

成172.0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2.75%。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黑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

增长、南送电量增加及2017年公司新机组投产发电所致。公司机组含税平均上网电价358.14元/千千瓦时，比

上年同期低6.2元/千千瓦时。 上网电价同比降低主要原因是省电网公司扣减的电力市场深调辅助服务费大

幅增加导致结算电价降低所致。 各所属电厂（均为火力发电厂）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电 厂 发电量 上网电量 上网电价（含税）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44.81 41.16 369.22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3.55 12.24 354.34

哈尔滨热电厂 11.25 9.88 347.17

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 2.49 1.97 397.92

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22.42 20.87 357.69

富拉尔基发电厂 33.55 29.60 329.66

富拉尔基热电厂 15.80 14.25 378.39

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28.32 25.36 366.86

佳木斯热电厂 18.17 16.73 356.15

合计 190.36 172.06 358.14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

600226

股票简称：瀚叶股份 编号：

2018-126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0月12日收

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关于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沈培今先生于2018年4月18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45,575,22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1％，质押给深圳兴鑫贸易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4月

18日，原质押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2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2018年10月12日， 沈培今先生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继续质押给深圳兴鑫贸易有限

公司，质押到期日为2019年1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沈培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及其质押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持有股份数量(股)及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已质押股份数量(股)�及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未质押股份数量(股)�及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98,930,350 9.52 275,444,000 8.78 23,486,350 0.74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679,104,477 21.64 663,438,226 21.14 15,666,251 0.50

合计 978,034,827 31.16 938,882,226 29.92 39,152,601 1.24

本次质押完成后,沈培今先生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938,882,226股，占沈培

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6.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92%。

二、股份质押目的

沈培今先生股份质押的目的为满足个人资金需求。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沈培今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

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融资渠道等。

四、风险和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和强制平仓

的情况。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环境 公告编号：

2018-035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香港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金海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下简称“香港子公司” )

●投资金额：3000万元港币（其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港币），公司出资比例为100%

●风险提示:

1、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

公司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

2、公司本次投资行为尚需经相关机构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

港币在中国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金海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英文名：Goldensea�

Global� Trading� Co.,� Limited），用于贸易及贸易相关业务（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

准）。

2018年10月1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海环球贸易有限公司（英文名：Goldensea� � Global� Trading� Co.,

Limited）(暂定名，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注册地：中国香港

4、注册资本：1000万元港币，公司出资比例为100%

5、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

6、经营范围：贸易及贸易相关业务（具体以注册核准内容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 有助于

公司利用香港在区位、政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促进公司与国际市

场的交流与合作。此次新设立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投资设立香港子

公司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与管理风险。 公司将尽快适应新环境， 积极防范并化解各类风

险，保证香港子公司合法合规运作；

2、公司本次投资行为尚需经相关机构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及报备程序，争取顺利取得有关部门

的批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76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于2018年10月15日分别收到股东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和股东山东科兴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药业” ）的告知函，内容分别如下：

一、藏金壹号的告知函

藏金壹号于2018年10月12日将持有的长园集团无限售流通股7,000,000股质押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0.53%，并已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购回到期日为2018年12月21日。

藏金壹号持有长园集团股票78,035,629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5.89%。 本次质押

后， 藏金壹号累计质押长园集团股票46,300,000股， 占其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总数的

59.33%，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3.50%。

截止2018年10月15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长园集团股票172,149,698

股，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的13.00%，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长园集团股票92,

540,000股，占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长园集团股票总数的53.76%，占长园集团

总股本的6.99%。

二、科兴药业的告知函

科兴药业将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限售流通股共计9,660,000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0.73%）补充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质押已于2018年10月12日办理完

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出质人 质权人 补充质押股数 购回日期

山东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60,000股 2019年7月4日

6,300,000股 2019年7月18日

合计 9,660,000股 /

截至2018年10月12日，科兴药业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数为103,425,058股，占长园集

团股份总数的7.81%； 本次质押后科兴药业累计质押长园集团股份数为95,420,000股，

占科兴药业所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总数的92.26%，占长园集团股份总数的7.20%。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8

—

112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 、“公司” 、“本公司” ）因筹

划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及/或其指定的企业和其他第三方，以及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持有的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光电”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收购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德豪润达， 证券代码：

002005）自2018年1月26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终

止股权收购重大事项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1）。 停牌期间，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同

意，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7月2日开市起复牌。 股票复牌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复牌且

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9）。之后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

16日、7月30日、8月13日、8月27日、9月10日、9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了发布了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83）、《关于继续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8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8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88）、《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9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工

作。 但由于关于本次重组的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因此，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尚具有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十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8-08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

期为2018年10月15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11份，实际发出表决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

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10月16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赤峰云铜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二、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资产核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10月16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资产核

销的公告》。

三、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强安

全生产、强化问责的专项工作决议〉及〈加强环保治理，强化问责的专项工作决议〉的议

案》。

按照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关于开展问题梳理及整改专项工作的要求，

公司自2017年3月份起开展了问题清单梳理专项工作。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安全

生产、强化问责的工作要求及工作进展，公司形成了两个专项工作决议。 从存在的问题

入手，描述了问题现状和整改依据，制定了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责任、整改

考核、整改问责等内容。

四、以 11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

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东川区政府进行扶贫捐赠的议案》。

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政企关系，改善经营环境，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

云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东川区政府捐赠49万元扶贫款。 资金由云南金沙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自筹。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8-089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

期为2018年10月15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5份，实际发出表决票5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

有效表决票5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10月16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赤峰云铜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二、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资产核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10月16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资产核

销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8-090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资产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资产核销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

会《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据《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

〔2018〕57号），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工作任务，

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同时进一步加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资产管理，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结合

公司实际运行情况，拟对公司及所属企业黄标车进行报废核销。

二、核销资产的具体情况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方案的通知》，

为加快推进云南省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 将在2018年12月31日前淘汰全省所有黄标

车；国有企业要强化示范引导，率先完成对本单位黄标车淘汰工作。按照上述工作要求，

经对公司及所属企业符合此次黄标车淘汰条件的车辆进行梳理后， 公司本部拟核销车

辆资产3项；公司所属6家单位共有拟核销车辆资产62项。

三、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核销的65项资产原值为13,676,752.52元，净值703,507.85元，预计净损失

656,607.85元（以实际处置为准），损失计入各单位2018年当期损益，将减少本年度公

司合并利润总额656,607.85元 （影响利润数未经审计， 最终影响数将以审定数据为

准）。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核销资产的审批程序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资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核销资产事

项符合政策依据和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意本次核销资产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方案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8〕57号）中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运行情况，对公司及子公司

需报废的车辆资产予以核销。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规

定，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真实、客观性原则，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二）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同意本次资产核销事项，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七、监事会关于核销资产事项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资产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议本次核销资产的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核销资产事项。

八、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8-09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为确保控股子公司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云铜” ） 环保升级搬迁改造项目建设按

期完成，拟由本公司按持股比例45%为赤峰云铜提供借款担保4.5亿元；赤峰国有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45%同步提供担保4.5亿元；赤峰金峰铜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峰铜业” ）是本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以所持赤峰云铜10%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作为反担保，本公司代金峰铜业为赤峰云铜提供10%的融资担保，金额1亿元。此次本公

司合计为赤峰云铜担保5.5亿元， 金峰铜业以所持赤峰云铜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反担

保，能覆盖公司本次代其承担的10%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期限不超过10年。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

议案》。

（三）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6月6日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杨新国

注册资本：942,007,563.00元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贵金属冶炼、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脱硫石膏、石膏制品

生产、销售；铁精粉的生产与销售；进口铜原料等。

股权结构：赤峰云铜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45%；赤峰国有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5%；赤峰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持股10%。

被担保方赤峰云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赤峰云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8年8月31

日

394,674.71 192,061.41 202,613.30 296，276.54 22,974.17 23,894.36

2017年 291，854.43 105，453.13 186，401.30 391，677.51 44，644.67 35，767.71

注：赤峰云铜2017年12月31日会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

审计报告。 2018年8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在获得相关审批后适时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按55%（含赤峰金峰10%）比例提供担保，

赤峰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45%同步提供担保。

（二）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总额不超过55,000万元。

（三）担保期限：不超过10年。

（四）反担保措施：金峰铜业本次以所持赤峰云铜全部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反担

保。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赤峰云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

状况、投融资、偿债能力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为赤峰云铜提供借款担保，可确保

赤峰项目的顺利完成；同时，金峰铜业用其所持有的赤峰云铜全部股权进行质押作为反

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本公司同意为赤峰云铜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对下属企业实际担保余额104,000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8.50%；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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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2018年8月至9月期间，累计

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518.3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补助事由 发放主体 补助金额 补助类型

计入

会计科目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976,599.03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福利企业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3,462,64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企业享受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补贴 楚雄州人力资源保障局 123,926.44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017年度税收贡献突出奖励 楚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20,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016年中央内贸流通统计监测专项资

金

昆明市五华区经济贸易局 1,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昆明高新区国家税务局 3,325,288.28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福利企业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3,800,16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964,979.55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1,070,279.96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昆明市名牌奖励 昆明市高新区质监分局 260,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福利企业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3,321,974.53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018年省级财政科技研发经费补助 楚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905,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018年第三批科技研发经费补助 楚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952,4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楚雄市财政局 92,4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2016年市级促进外贸增长资金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615,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昆明市知识产权局专利资助费 昆明市知识产权局 12,5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昆明市高新税务局 3,366,380.64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云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云南省财政科 185,000.00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昆明市五华区国家税务局 130,915.22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福利企业退税 喀喇沁旗国家税务局 496,905.47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合计

25,183,

349.12

注：1.本公司及子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与财税〔2015〕78号文件相关的资源综合

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具有可持续性。

2.本公司子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助与财税〔2007〕92号、国家税务总局〔2007〕67

号文件相关的福利企业退税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政府

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

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3、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上述政府补助计入

其他收益的金额为人民币24,187,349.12元，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为人民币996,

000.00元。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